奇亞籽是超級食物？！消費者當心誇大宣稱！

「減肥」可以說是許多女性一生都在努力奮鬥的目標，現代普遍的審美觀以「瘦等於美」為標準，因此只要服飾標榜「激瘦」、「顯瘦」或食品有可以控制體重、增加飽足感或降低體脂肪等字眼出現，馬上會吸引眾人目光甚至引發搶購風潮。猶記多年前在媒體大肆宣揚、爭相報導後，讓原本沒沒無聞的洋菜一夕變身成炙手可熱的寒天。近期的奇亞籽也以同樣模式造成話題，無論是電視購物或網路平台皆成為強打商品。
    奇亞籽（Chia Seed）又有人稱之為『奇異籽』、『奇雅籽』、『鼠尾草籽』等等，名稱大同小異但所指的都是同一個東西，以下皆以『奇亞籽』為統稱。業者宣稱其營養價值高，這幾年從歐美日本等地開始吹起流行，這股風潮今年更是吹進了台灣。
    『奇亞籽』被媒體、商人塑造成「超級食物」、「奇蹟種籽」，不僅達到廣告效益也讓許多人躍躍欲試。市面上奇亞籽品牌眾多，價格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但奇亞籽所標榜的營養價值及功效，真的有如廣告宣稱的那麼厲害或者只是誇大其辭？消基會於2014年7～8月間蒐集網路上所販售的奇亞籽頁面宣稱及廣告進行調查，提供消費者作為選購時的參考。
 
樣本情形
        本次ㄧ共抽查12件樣本，其中2件為奇亞籽所製成的飲品，其餘10件為可直接食用的奇亞籽種子。種子類的樣本包括(1) Angel LaLa天使娜拉-美麗輕纖奇亞籽、(2) BioJoy百喬-全球首選GAP認證奇異籽_奇亞籽_Chia Seed鼠尾草子、(3) Chia Baby南美領導品牌奇亞籽、(5)denille’s picks-奇亞子/奇亞籽/鼠尾草籽、(6) LIVE BETTER-南美天然奇亞籽、(7) Metztli Chia-馬絲黎100％原生種黃金奇亞籽 Chia Seed、 (9) SALVIA奇異子-秘魯黃金奇亞籽、(10) TOP CHIA雪峰奇亞籽-南美頂級四大認證黃金特選奇亞籽 Chia Seed、(11) 好食在-奇亞籽便利隨手包、(12) 奇亞公司奇亞籽500克 黑籽。
        而編號(4) Chiali’S纖莉子 奇亞籽奇亞美纖飲-黑麥風味、(8) mr.CHiA奇亞纖生 濾動美身飲2件樣本為飲品。


◎3倍價差，消費者應以自身預算選擇
        本次所調查的樣本每份價格區間約在298元～2,280元之間，因其包裝份量組合不ㄧ，兩件飲品因成份與種子類不同，本次比價單以種子類每公克的價格來看，最貴者為(1) Angel LaLa天使娜拉-美麗輕纖奇亞籽：3.95元/克；最便宜為(6) LIVE BETTER-南美天然奇亞籽：0.99元/克；價格約相差3倍。
        其餘樣品價格由高至低排序為 (11) 好食在-奇亞籽便利隨手包：2.88元/克；(9) SALVIA奇異子-秘魯黃金奇亞籽：2.22元/克；(2) BioJoy百喬-全球首選GAP認證奇異籽_奇亞籽_Chia Seed鼠尾草子：2.2元/克；(12)奇亞公司奇亞籽500克 黑籽：2.02元/克；(7) Metztli Chia-馬絲黎100%原生種黃金奇亞籽 Chia Seed：1.93元/克；(3) Chia Baby南美領導品牌奇亞籽：1.66元/克；(5) denille’s picks-奇亞子/奇亞籽/鼠尾草籽：1.66元/克；(10) TOP CHIA雪峰奇亞籽-南美頂級四大認證黃金特選奇亞籽 Chia Seed：1.48元/克。
        而在由產地方面來看，(4) Chiali’S纖莉子 奇亞籽奇亞美纖飲-黑麥風味沒有特別註明奇亞籽產地來源，其餘11件樣品有1件由德國進口，2件為澳洲進口，8件為中南美國家進口(包含墨西哥、秘魯、厄瓜多等等)。


◎1件商品誇大廣告療效恐觸法，主管機關應進行查察！
      這一波奇亞籽熱潮，讓業者無所不用其極的利用各種行銷手法吸引消費者上門，不管是砸重金請藝人代言或是開放免費試吃請部落客行銷等，無非是希望能得到消費者的青睞。也因此，許多食品廣告會不小心踩到法律規範的底線。衛生福利部於今年1月7日特別公告《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藉此釐清食品「誇張」、「涉及醫療效能」的定義。
　　經檢視本次奇亞籽調查樣本廣告頁面所宣稱的效能，發現(11) 好食在-奇亞籽便利隨手包，在其販售頁面上註明—鈉含量低，可「降低血壓」，減少中風的風險。此宣稱已涉及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8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依同法第45條，可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再次違反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此外，奇亞籽的廣告中也常可見到「增加飽足感」、「排便順暢」、「控制體重飲食管理」等字眼，讓人容易與減肥瘦身作聯想，雖然沒有直接明顯違反法律規範，但這類用詞也容易讓消費者產生誤解，相關主管單位應多加留意。


◎營養成分超厲害，比較基準不公平
        除了以誇大的廣告功效來吸引消費者購買外，利用比較的手法來凸顯商品的優點，也是行銷上常見的手法。在本次調查中發現，除了(12) 奇亞公司奇亞籽500克 黑籽以外，其餘11家業者皆有利用奇亞籽與其他食物營養素進行比較的方式，來凸顯「奇亞籽」被稱為超級食物的厲害之處。然而仔細一看，發現其中大有玄機，以下逐一分析(參見表二)
        1. 比較基準-分母(奇亞籽)未標示：編號(2) BioJoy百喬-全球首選GAP認證奇異籽_奇亞籽_Chia Seed鼠尾草子、(4) Chiali’S纖莉子 奇亞籽奇亞美纖飲-黑麥風味、(5)denille’s picks-奇亞子/奇亞籽/鼠尾草籽、(8) mr.CHiA奇亞纖生 濾動美身飲、(9) SALVIA奇異子-秘魯黃金奇亞籽以上5家業者，在廣告中宣稱奇亞籽的營養成分大於或等於鮭魚、燕麥、菠菜等等的幾倍，但是沒有寫出是以幾克的奇亞籽為基準作比較。其中編號(5)denille’s picks-奇亞子/奇亞籽/鼠尾草籽所含的「鎂」是核桃的22倍，倍數差距最大。
        2. 相比較之分子(其他食物)單位定義模糊：(1) Angel LaLa天使娜拉-美麗輕纖奇亞籽、(2) BioJoy百喬-全球首選GAP認證奇異籽_奇亞籽_Chia Seed鼠尾草子、(4) Chiali’S纖莉子 奇亞籽奇亞美纖飲-黑麥風味、(5)denille’s picks-奇亞子/奇亞籽/鼠尾草籽、(6) LIVE BETTER-南美天然奇亞籽、(7) Metztli Chia-馬絲黎100％原生種黃金奇亞籽 Chia Seed、(8) mr.CHiA奇亞纖生 濾動美身飲、 (9) SALVIA奇異子-秘魯黃金奇亞籽、(10) TOP CHIA雪峰奇亞籽-南美頂級四大認證黃金特選奇亞籽 Chia Seed、(11) 好食在-奇亞籽便利隨手包以上10件樣品皆有此情形。
　　例如(1) Angel LaLa天使娜拉-美麗輕纖奇亞籽，宣稱100克奇亞籽所含的Omega-3等於7份鮭魚，但沒有載明一份鮭魚的重量是幾克？或是(5)denille’s picks-奇亞子/奇亞籽/鼠尾草籽，奇亞籽的膳食纖維是燕麥16倍，卻沒有說明消費者要吃幾克的奇亞籽才會得到此結果。
此外，(1) Angel LaLa天使娜拉-美麗輕纖奇亞籽業者所建議的每日奇亞籽食用量約8~10克左右，但廣告中所宣稱的營養素卻是以100克為比較基準，要吃到廣告中所宣稱的含量並非一天所攝取奇亞籽的量可以達到的，因此，業者的宣稱不僅自相矛盾也有欺騙消費者之疑！
        在樣本中，(3) Chia Baby南美領導品牌奇亞籽的營養成分比較資訊最為完整，其餘10件皆打模糊仗；且檢視這11件奇亞籽廣告中營養素的比較，幾乎沒有一家業者的數據是相同的，是否有經實驗證實也未說明，令人質疑。

消基會呼籲
        奇亞籽所含的膳食纖維雖可增加飽足感，但如果吃太多容易有腹瀉的情形。天然的奇亞籽，對想維持身材的民眾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不過，即使想減肥還是應均衡地攝取營養，此外還要配合持之以恆適當的運動才是不二法門。
流行總是不斷的推陳出新，消費市場上變化是非常快速的，呼籲衛生主管機關應針對相關商品進行調查檢驗，以避免業者魚目混珠，也讓消費者在選擇購買時較有保障。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健保費國家應負擔36％，政府竟「偷吃步」賴帳，2013年少付

158億！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於1995年上路，雖然某種程度上減輕了民眾就醫的負擔、朝福利社會邁進了一大步，但浮濫的用藥與醫療服務浪費問題，卻成為健保財務上最嚴重、又最難以解決的大麻煩。
為管控醫療資源無節制地被使用，2002年起健保採行總額制，將整體經費以一定額度為上限，避免支出不合理的擴大；但健保的財務問題並未因此就高枕無憂，每年的總額已超過5,000億元，且每年仍以4％～5％的成長率攀高。至2011年為因應二代健保，《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健保法）進行修訂，新增第3條：「政府每年度負擔本保險之總經費，不得少於每年度保險經費扣除法定收入後金額之36％。政府依法令規定應編列本保險相關預算之負擔不足每年度保險經費扣除法定收入後金額之36％部分，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補之。」
　　也就是說，自新法生效之後，無論該年度健保總額是多少錢，於扣除法定收入後，政府即應負責剩餘部分的36％，其餘64％則由付費者所繳納的健保費來補足。
＊ 二代健保為解決一代制度弊端而擴大費基，政府竟「偷吃步」負擔低於法定36%以下，2013年少付158億，增加付費者負擔？！
2010年間，因健保財務吃緊而調整投保費率，引發輿情嘩然，各界要求改革健保政策的呼聲高漲，行政院乃將二代健保草案送請立法院審查。原本草案中的保費計算收取標準，以「家戶總所得制」為改革主軸，但立法院朝野委員無共識，在經過數次角力後，「家戶總所得制」竟然翻盤，仍維持舊法的規範，以六大類投保對象的薪資級距來計算，但為了減緩財務產生缺口的危機，二代健保以加徵補充保險費的方式因應，除一般經常性薪資的保費之外，新制將兼職所得、股利與利息收入、執行業務所得、獎金等列入須加計2％補充保險費的項目，又招來各界的反彈與質疑其公平性。
　　雖然風波不斷，二代健保仍然於2013年1月1日正式上路，由於補充保險費的開徵，讓部分民眾感到負擔變重；且在二代健保財務收支連動的架構下，即便一般保費的費率從5.17％降為4.91％，但費率上漲的壓力仍然隨之而來。而二代健保另一個改革重點為「提高政府的財務責任」，過往健保的支出始終大於收入，導致財務產生赤字，累計的短絀由政府分年編列預算填補，二代健保則將政府的負擔比例提高至不得低於36％（二代健保施行前約為34％、當時並未於健保法中明定），再加上補充保險費預計每年可徵得206億元，因此推估可維持至2016年以前之財務平衡。
令人意外的是，於結算二代健保啟動第一年、也就是2013年的政府應負擔經費金額時，竟然出現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稱健保署）與行政院主計處（以下稱主計處）因採用不同的計算公式、而出現2種金額的狀況，健保署計算出來的金額是395.78億元、主計處為237.42億元，其間的差距多達158.36億元，而若最後定案採用主計處版本的話，2013年會短少158.36億元，等於增加付費者（被保險人＋雇主）面臨保費上漲的風險。此一爭端最後將由行政院裁定。
＊ 主計處大玩數字遊戲揩全民之油，讓付費者面臨保費上漲壓力！
消基會認為，由於此次是2013年二代健保實施後第一次按照《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條，以36％下限來結算政府應負擔金額，因此具有指標性意義，假設種下惡因，未來要扭轉局勢必難上加難，而政府則顯然不應與民爭利！
　 我國健保險經費來源主要由以下項目組成：（1）被保險人分擔、（2）雇主分擔、（3）政府為雇主、（4）政府分擔、（5）法定收入，包括菸品健康捐、公益彩券盈餘、滯納金等。因此，依照健保法第3條，扣除（5）的部分之外，（1）＋（2）＋（3）＋（4）之總合，應由政府編列預算分擔至少36％。
但如今因為主計處與健保署計算的公式不同，2013年出現158億元以上的落差，有「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稱健保會）的委員推估，今年1至5月政府應負擔部分已少了約128億，推估全年將差距近250億，換言之，自二代健保上路迄今，二年合計政府將少付約400億，該等差額轉由民眾負擔，以後每年均將短少，此種現象並不符合二代健保的精神。也就是假設採用主計處的結果，則（1）＋（2）就會多出158億元的負擔。
　　會產生以上的爭議，主要原因在於所謂的保險經費（即總額）依健保法第2條第5項規定：「保險經費：指保險給付支出及應提列或增列之安全準備。」但健保署與主計處雙方卻對安全準備金之數額有不同解讀。有關安全準備金數額的定義，健保署依據的是健保法第76條「安全準備之來源」，其中第1項明定：「本保險每年度收支之結餘。」故將年度保險收支的結餘全數提列為安全準備，經結算2013年度提列約1.6個月的保險給付支出。
但主計處就安全準備金數額則依健保法第78條：「保險安全準備總額，以相當於最近精算一個月至三個月之保險給付支出」處理，主計處即以1個月為原則，且主計處認為應採用累計的方式來定義。因此，2012年已提列0.5個月，故於2013年僅需提列0.5個月，相加就有1個月，符合健保法第78條的規定。但由於2013年僅提列0.5個月，即與健保署提列的約1.6個月的安全準備金，相差達1.1個月，也就是這1.1個月的落差，造成主計處計算的政府應負擔部分，比健保署短少158億元。
依前述，健保署依健保法第2條、第3條及第76條之規定，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之計算式為：36%=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保險經費(=保險給付支出+應提列或增列之安全準備)－法定收入}即政府應負擔總經費＝36%[(保險經費(＝保險給付支出＋提列之安全準備)－法定收入]－政府已負擔保險費(一般及補充保險費)，係按照收入面核算政府應負擔的健保總經費，扣除政府已負擔之保險經費為395.78億元，符合健保法的規定。
退一步言，政府應負擔的比例既然不得低於36％，就不應該想方設法和老百姓錙銖必較，若照主計處的計算方式，政府應負擔的比例甚至可能還不到二代健保施行前的34％！消基會認為，應該採用對民眾較為有利的方式來補助才對，否則原本推估2016年前財務可達到平衡的目標，即將瀕臨破功、付費者的保費也恐怕會隨之調漲，更背離了二代健保「提高政府財務責任」的改革重點。
消基會也認為，主計處將安全準備金數額自2012年開始累計，分明是「偷吃步」在鑽營、想替政府省錢，然後和小老百姓計較、增加人民的負擔，如此萬一將來要調整保費費率，如何服眾？
＊ 消基會呼籲
（一） 行政院於裁定此爭議時，應依健保法的規定，採用健保署版本，不宜與民爭利、讓付費者面臨保費上漲的壓力，並且應確保政府負擔的部分不得少36％，落實二代健保精神，且由於是二代健保施行後第一次計算政府應負擔36％的比例，如果沒有確立原則，未來將對付費者持續產生不公平的現象，若要調漲保費將難以服眾。因此，消基會強烈呼籲，務必不可種下惡因，一定要維護全民的利益。
（二） 2015年健保總額協商在即，呼籲負責協商健保總額分配的健保會委員在協商時，須考慮若採主計處版本，則2013年、2014年健保結餘將短少400億元，因此消基會認為，該會應本量入為出原則進行協商，為民眾看管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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